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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二、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一日（星期三）下午四時

地　點：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

出席者：城仲模　吳容明　黃雅榜　劉文隆　劉正男　呂海嶠　呂育誠

主　席：趙其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王妙璋

　　　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主席報告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今天所要討論有關我國公務人員人事制度宜否採中央及地方分

別立

　　　　法（是否另行制定地方公務員法）一案，係為因應將來行政院

方面

　　　　或輿論界方面建議訂定地方公務員法時，本院所持立場為何？

因此

　　　　，本專案小組初步研提參考資料、希藉由討論獲取共識，而這個

共

　　　　識就是本院爾後的立場。

　（二）我略述參考資料內容如次：

　　　　１參考資料第一及第二段說明本案的緣起，記得早在今年二月

份院

　　　　　會就決定交銓敘部就其可行性及利弊得失，先行研究，據聞

銓敘

　　　　　部正在研究中。惟個人認為「省縣自治法」即將完成立法，屆

時

　　　　　是否訂定地方公務員法的問題，勢將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，

本院

　　　　　允宜儘連交換意見，獲致共識，以為因應。

　　　　２參考資料第三段就陳局長報告中所提用人權、員額編制及職務

列



　　　　　等等人事問題作一個分析，認為要解決上開問題並不需另計

一套

　　　　　地方公務員法。

　　　　３參考資料第四段說明假定制訂地方公務員法後，可能造成公

務人

　　　　　員素質的不整齊、公務人員轉任困難及地方公務員法內容空洞

化

　　　　　等問題：

　　　　４資料第五段說明就我國目前現況而言，並無制訂地方公務員

法之

　　　　　必要，惟地方政府既面臨前述問題，本院係最高人事主管機

關，

　　　　　理當籌謀解決途徑，本專案小組淺見如次：

　　　　　甲、適度放方寬地方首長用人權，俾使羅致人才，其作法如次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１地方首長對所屬職員應有完整任免權，包括人事、主計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教育、警察、稅務、政風人員之任免權。但為免執行偏差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考試用人制度應予特別強調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２為期民選首長能適度發揮其自治功能，似宜比照現行

「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要人員」之精神，酌予放寬地方首長可自由任免之人數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３在她方財政負擔能力範圍內，酌予放寬地方機關員額

編制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之彈性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４為促進地方公務員本土化，地方基層特考錄取標準可

依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要酌加放寬，惟應貫徹特考特用精神。

　　　　　乙、重新檢討並調整中央暨地方公務人員職等，惟應符合下列

二

　　　　　　　原則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１職等的調整應不妨礙地方政府用人。如職等訂的過高，

找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不到具有資格者任用：如訂得過低，可能無法鼓勵人

才下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鄉的田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２職等的調整除應注意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間之平衡外，



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方機關之間亦應注意不能相差懸殊。

劉副司長正男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就考試政策而言，個人贊同特考特用的制度。

　（二）台灣的輻員很小，我們所建構的一些制度已相當不錯，只要我

們能

　　　　尊重制度，貫徹制度，實無必要另計一套地方公務員法。

呂育誠先生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民選首長必須發展其抱負，即使不另計地方公務員法，對地方

首長

　　　　的用人權也必須酌加放寬。

　（二）個人認為從整個人事制度的架構來看，另計一套地方公務員法

似無

　　　　必要，不過「易地而處」的觀念仍屬重要。

　（三）特考特用的精神，從理論上而言的確很好，但若就心理的層面

而言

　　　　，則有待考量。因為就一個地方公務員的生涯規劃來說，能夠到

中

　　　　央機關發展，不失為一個有力的激勵。

呂專門委員海嶠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參考資料提到在地方財政負擔範圍內，放寬地方首長之機關員

額編

　　　　制自主權，個人認為仍需有一定限制，即在財政許可的範圍內，

規

　　　　定一個增加員額的幅度，則比較合理，如果漫無限制的增加，

個人

　　　　是持悲觀的看法。

　（二）參考資料又提到地方基層特考分區要再加細分，基本上這個構

想蠻

　　　　好的，可以促進地方公務人員本土化。惟從試務經濟角度來看，

有

　　　　沒有這個必要，實值考量。

　（三）參考資料分析部分提到用人權係屬行政院及各機關權責，然在

結論

　　　　部分又提到如何適度放寬地方首長用人權，在邏輯上似有些矛

盾。

劉總幹事文隆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關於我國公務人員人事制度宜否採中央及地方分別立法一案，



銓敘

　　　　部吳次長於上星期邀集部內幾位同仁進行討論，在討論到有關

地方

　　　　機關編制員額問題時，就曾提出彈性管理的概念，即允許地方

政府

　　　　對人事管理採取比較彈性的措施，如編制員額、待遇了在財政需

求

　　　　範圍內作適當的調整。

　（二）對於前述彈性管理的概念，個人認為在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尚

未作

　　　　適度修正配合之前，如果率爾容許地方政府對員額編制、待遇有

彈

　　　　性管理權，結果可能更不利於地方公務員。

　（三）參考資料提到用人權、員額編制核定權非屬本院職權，卻又建議

放

　　　　寬地方首長用人權、員額編制自主權，個人的看法與呂專門委員

類

　　　　同，認為在邏輯上確有矛盾。設若一定要作這樣建議的話，文字

允

　　　　當作適度調整。

　（四）有關基層特考分區再細分的構想雖然很好，大法官釋字第三四

一號

　　　　解釋肯定其合意性，可是其不同意見書則認為有違平等原則。因

此

　　　　，上述構想雖可作為努力的方向，惟仍待進一步考量。

黃參事雅榜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參考資料提到在一元化管理的人事制度下，人員的交流非常靈

活，

　　　　惟又建議貫徹特考特用精神，以促進地方公務人員本土化，兩

者理

　　　　念上似有違背。

　（二）按我國目前的任用制度及俸給制度，職務列等愈低，代表待遇

愈低

　　　　，所以一個有家庭負擔的人，不可能甘於讓他的職等及待遇停

留在

　　　　一定階段。因此，地方要留住優秀人才，個人認為中央與地方列

等

　　　　需精確其平衡的觀念應酌予調整，並在地方財政許可範圍內對



待遇

　　　　支給採彈性管理措施，同時藉由全國生活圈的規劃，改善工作

環境

　　　　，方可克竟全功。

　（三）自古以來，我國在中國大一統的治國理念下，人事、教有、警察

　　　　主計，乃致於政風系統都是採一條鞭制。而我們人事系統在這種

理

　　　　念未改變之前，極力呼籲放寬地方首長用人權，可能還是力有

未逮

　　　　。

　（四）欲藉由基層特考分區的再細分，達到公務人員本土化的目的，

個人

　　　　認為若地方公務員的職等、待遇未適度提高，工作環境未作改善

　　　　人員的流動還是免不了。

吳秘書長容明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本案，二次院會決定的辦理單位都不相同，一次是交銓敘部研

究：

　　 　另一次是交趙委員這個專案小組研究，個人建議在程序上兩個單

位

　　　　是不是要協調一下，即專案小組有具體結論之後，是否請銓敘

部表

　　　　示意見或開會，將意見統合後再提院會。

　（二）關於是否訂定地方公務員法，根據個人多年從事公務的經驗，

基本

　　　　上同意專案小組的結論，在台灣這個地區不需要有兩套公務員

法。

　（三）參考資料第三點提到編制員額是省府及行政院主管：用人權係

各機

　　　　關首長職權；職務列等方屬本院主管，惟個人認為上述三個問

題，

　　　　均為人事制度所需涉及的重要內涵，有關其法制事項的建制，

本院

　　　　仍是責無旁貸。因此，建議專案小組能另就員額編制及首長用人

權

　　　　這二個問題再作一個分析，使研究報告更為完整。

　（四）參考資料「（二）提到適度放寬首長用人權……」，而在



「（二）

　　　　之３」部分又提到員額編制自主權，惟實際上這是兩回事，建議

這

　　　　個部分挪到員額編制部分去討論。

　（五）有關基層特考分區是否再細分問題，個人認為以縣市為分區標

準即

　　　　可，不需再細分，否則可能治絲益棼。

　（六）個人覺得特考特用是需要的，譬如以省府地政人員而言，目前

懸缺

　　　　五、六百人，總是補不齊，究其癥結所在，不外乎特考及格人員

分

　　　　發到地方服務時，就抱著過渡的心理，造成人員流動率偏高，

因此

　　　　建議限制轉任的期限應予加長。另外參考資料提到避免投機人士

取

　　　　巧一語，意義不明，建議刪除。

城委員仲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參考資料提到在單一的人事制度之下，人員的交流相當靈活這

句話

　　　　固然沒有錯，不過他付出的代價，可能是整個考試制度被破壞

掉。

　　　　王部長曾說過國家考試的及格率僅有百分之五至六，而特考的

及格

　　　　率則高達百分之三十至四十，現在特考及格者服務滿五年後，

就任

　　　　他滿天飛，這將使建制考試制度的努力付之東流的一席話，實

值專

　　　　案小組在研擬意見時作為參考。

　（二）建議專案小組深入瞭解陳局長所建議擬訂之地方公務員法，其

內容

　　　　、進度及擬議方向。

　（三）「省縣自治法」草案目前在立法院審議，不日即可完成立法程序

　　　　按著更高層的「行政區劃法」也要研究、審查了，屆時台灣地區

將

　　　　實施憲法所規定的地方自治：而自治機關宜否擁有人事、財政、

警

　　　　察、主計、教育及法規制作權，勢將成為爭議的焦點專案小組此



刻

　　　　研究檢討是否訂定地方公務員法一案，委實有其價值。

　（四）個人過去考察過很多國家，單一國家的日本及聯邦國家的德、瑞

　　　　奧諸國，儘管彼此容有差異，但都有很好的地方自治。這些國家

有

　　　　一些共同的特點，如國家公務員與地方公務員係由中央與地方

各自

　　　　考選，錄取標準不一：地方公務員不能隨便回流中央，國家公

務員

　　　　如獲地方同意，則可回到地方服務。

　（五）按憲法的建構，我國的公務員可區分為中央公務員及地方公務

員二

　　 種，與日本及德、瑞、奧諸國相同，惟依憲法第八十五條、第八十

　　　　六條規定，我國所有的中央及地方公務員的考選皆由本院辦理，

與

　　　　上開諸國又有所差異。至於這種考選制度是否能繼續維持而不被

質

　　　　疑，個人是抱持懷疑的態度，然而今天的懷疑是無用的，因為

整個

　　　　憲法的設計就是如此，所以個人也就不得不順著憲法的規定來

看以

　　　　下的問題：

　　　　１依憲法的建構，我國的公務員可區分為中央公務員及地方公

務員

　　　　　二種，本院可以作這樣的規定，即地方基層特考及格者不能

回流

　　　　　中央機關服務，中央高普考試及格者則歡迎轉任地方服務。上

開

　　　　　規定係屬行政契約之一種，並沒有涉及違憲的問題，日前大

法官

　　　　　會議釋字第三四八號解釋就是秉持類似精神。

　　　　２基層特考的分區是否要細分，個人認為在「行政區劃法」及

「省

　　　　　縣自治法」尚未實施之前談這個問題，似嫌太早。

　　　　３就個人的觀點而言，贊成訂定地力分務員法，即在中央的一

個前

　　　　　提架構下，有關職務列等、員額編制及待遇都是地方自治的權



利

　　　　　，由地方去作一個彈性的變化。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
　　　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案由：繼續研商我國公務人員人事制度宜否採用中央及地方分別立法

（是否

　　　另行制定地方公務員法）。

結論：請呂專門委員海嶠參酌與會人員意見，並協調劉總幹事將銓敘部

意見

　　　一併納入整理。

　　　　　丙、臨時動議（無）

散會：下午五時三十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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